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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市文化馆设施设备修缮服务项目

需求公示内容

项 目 编 号： JHC2025J-165FW 号

招 标 人： 都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都匀市体育局）

招标代理机构： 贵州省金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日 期： 二零二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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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要求，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监狱企业，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不再执行政府采购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第二部分、实质性响应条款

1.预算金额：1983000 元

2.最高限价：1983000 元

3.合同履约期限：运维服务期三年。

4.交货地点或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质量标准：符合现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以及采购人的要

求。

6.付款方式：根据项目进度支付，具体由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自行协

商。

第三部分、政府采购优惠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1）中小企业：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财政部印发通

知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财库〔2022〕19 号）规定，小型、微型企业参

与磋商享受相应政府采购价格优惠评审，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

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服务，或者提供其他小型、微型企业制造的货物。

货物：本项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

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

物的，视同为中型企业；服务：本项所称服务是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

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工程：本项所称工程是

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3

政府采购价格优惠评审标准：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监狱企业，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不再执行政府采购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注：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争议时：企业认定由企业所在地的

县级(含县级)以上中小微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认定。

②根据财库〔2014〕68 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

知》，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

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

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注：监狱企业投标时，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再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③根据财库〔2017〕141 号《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向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采购的金额，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统计数据。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注：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2）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

据黔财采﹝2014﹞15 号和财库〔2019〕9 号，所投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或“环保产品”

有效期内中的产品（强制采购产品除外），每一项加 0.3 分；所投产品同时属于“节能产品”

和“环保产品”两个品目中产品的，每一项加 0.5 分，最高不超过 2分。

注：须提供其投标产品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采购优惠政策加分。

（3）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

据黔财采﹝2014﹞15 号，投标主产品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

投标主产品（不含附带产品），在总得分基础上加 3 分。投标主产品按照不低于本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50%加以确定。

注：须提供其投标主产品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省份的证明

材料，若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能充分证明其投标主产品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

族自治待遇省份的证明材料，则评审优惠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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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无效标、废标条款

1.有下列情况之一出现的，响应文件无效，按无效标处理

1 不具备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资格要求的；

2 未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提交磋商保证金的；

3 未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4 报价超过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5 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6 法律、法规和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 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磋商事宜；

3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磋商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 不同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3.有下列情况之一出现的，将作废标处理：

1 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竞争性磋商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 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 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 因出现重大变故，采购项目取消的。

第五部分、需求内容

（一）维护清单

设备检修及维护清单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说明 数量 单位 备注

1
舞台染色灯检

修
设备维修 164 台

灯珠，电源 ，主板，透镜，

风扇，线材

2
舞台电脑光束

灯检修
设备维修 40 台

电源，光源，散热器，组合

光学透镜，主板，霍尔，显

示屏，电源线，信号线，棱

镜片，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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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舞台电脑切割

灯检修
设备维修 16 台

切割盘，CMY+CTO 系统盘，

电源，光源，散热器，组合

光学透镜，主板，霍尔，显

示屏，电源线，信号线

4 信号放大器 设备维修 7 台
光电隔离器，电源，信号接

头

5 网络处理器 设备维修 1 台 芯片

6 LED 屏幕检修 设备维修
197.8

4
平 灯珠、电源、模组、接收卡

7
LED 屏幕基础

改造

LED 屏幕钢架支

撑

197.8

4
平 焊点、氧化

8 拼接处理器 设备维修 1 台 拼接、播控等功能是否正常

9 播控服务器 设备维修 1 台 CPU、内存、系统是否正常

10 电源时序器 设备维修 1 台
控制电源有序启动功能是

否正常

11 播控软件 定制 1 项 调试

12 环绕音响检修 设备维修 26 支 高、低音单元

13
超重低音音响

检修
设备维修 4 支 高、低音单元

14 反听音响检修 设备维修 6 支 高、低音单元

15 功放检修 设备维修 1 台 主板、功放管

16 音控台检修 设备维修 1 台 主板

17 灯控台检修 设备维修 1 台
控台主板，显示屏，电路板，

工作灯

18 维保质保 质保两年 1 项

19 人工费用 含食宿 40 人
施工检修期间所有人员的

工资、食宿交通保险等费用

20 运输费 4 车
设备拆检维修更换来回运

输

21 灯光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1 项
重新改造、接头全部换城胶

木头子

22 音响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1 项 重新改造

23
文化馆灯光维

修
设备维修 300 个 电源 ，主板，

24 辅材 1 批 线路老化、网口

25
灯光音响屏幕

设备调试
1 项

供应商针对表内设备进行修缮维护，确保采购人能正常使用。

（二）运维要求

1.开展主动运维工作，并进行卫生清洁；形成工作台账，对发现的故障隐患点和安全隐

患点立即进行排查、整改，如因巡检、整改不到位导致安全事故等发生，造成的事故责任、

损失由中标供应商全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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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目标：确保设备正常使用。

二、商务内容要求

1.供应商必须做到 7×24 小时电话响应，设置全年 365 天×24 小时值班电话，随时接

受来自采购人的故障通知，并在限定的时间内清查排除故障：中标供应商应保证设备故障接

报后 30 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故障的排查及修复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向需求方报告故障成因及

将要采取的处理措施，得到需求方确认后立即着手处理并在 2小时内修复；对暂时不能修复

的，及时报采购人，说明原因及预计修复时间。。

2.验收：采购人根据本项目各项服务要求内容作为验收条件依据，采购人可根据项目服

务内容对服务期内（合同履约期限）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结合考核情况和服务效

果进行阶段验收，并出具阶段验收证明书以及项目最终验收证明书。

第六部分、评分办法：综合评分法


